
外国语学院学生入党团组织推优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切实提升党员发展质量，保持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，

提高党的战斗力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

党员工作细则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外国语学院制定了学

生入党团组织推优实施办法。

一、推优对象

入团 6 个月以上且提交入党申请书 6 个月以上的共青团员。

二、推优名额及要求

（一）一般学生推优

每个团支部每学期推优名额不超过 4 名。基本要求如下：

1.上一个学期成绩在年级前 50%（无挂科）；

2.寝室分数平均在 80 分以上（①无违规情况；②以宿管中

心提供的推优前一年寝室平均分为准）；

3.德育考核等第良好以上。

（二）藏族学生推优

藏族学生推优名额，经学院学工办审核后实行单列，总名额

一般不超过年级藏族学生人数的 10%（不足 1 时，取 1 个），如

无满足要求的藏族学生则将指标收回。基本要求如下：

1.上一个学期成绩排名在所在年级藏族学生前 10%；

2.寝室分数平均在 70 分以上（①无违规情况；②以宿管中



心提供的推优前一年寝室平均分为准）；

3.德育考核等第良好以上。

（三）学生干部推优

学生干部指在学院就业指导中心、心理中心、学生工作办公

室、团学组织任职一学期以上的工作人员。推优人数不超过所在

部门总人数的 10%（不足 1 时，取 1 个），不占用一般学生推优

名额。

学生干部推优，需群众基础好，切实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

德育考核等第良好以上且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项：

1.上一个学期成绩在年级前 50%（无挂科）；寝室分数平均

在 70 分以上（①无违规情况；②以宿管中心提供推优前一年寝

室平均分为准）。

2.上一个学期成绩在年级前 60%（无挂科）；寝室分数平均

在 80 分以上（①无违规情况；②以宿管中心提供推优前一年寝

室平均分为准）。

三、推优程序

1.各团支部在符合要求的团员中民主推荐入党积极分子，申

请学生需填写《外国语学院学生入党团组织推优资格审核表》，

推荐渠道为团支部推荐；

2.藏族学生由各年级辅导员根据同学日常表现推选产生，申

请学生需填写《外国语学院学生入党团组织推优资格审核表》，

推荐渠道为藏族学生指标，申请表部门推荐意见一栏，辅导员老



师签名确认后，提交学院团委同意；

3.学生干部指标仅用于不符合一般推优条件的学生申请，申

请学生需填写《外国语学院学生入党团组织推优资格审核表》，

推荐渠道为学生干部指标，申请表部门推荐意见一栏，指导老师

签名确认后，提交学院团委同意。

四、其他规定

本办法经外国语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会议审议通过，自2025

年 3 月 15 日起实施。



附件

外国语学院学生入党团组织推优资格审核表
上方请贴一寸照

姓名 班级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

宗教信仰
申请入党时间

（写入党申请书时间）

上学期德

育等第

现任职务 曾任职务

班级人数 上学期班级名次 有无不合格

上学期德育等第
负责人签字：

班委对该生综合表现

情况的鉴定，并签名 团支书（班长）审核结果：优 良 中 差 签名：

上学年宿舍卫生情况

（寝室号：________）

表扬次数： 次

批评次数： 次

违规次数： 次

上学年宿舍卫生平均分：

生活部签名：

推荐渠道 一般学生申请指标 藏族学生指标 学生干部指标

自我

介绍

对班级学

院学校的

贡献

（可附

页）

部门推荐

意见

学生组织推荐

指导老师确认签字：


